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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李委員鴻鈞，鑒於為照顧身心障礙者，衛福部訂有《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公共停車場應於便捷處所設置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車位。惟查，身障車位識別證明制度之專用牌照及專用

識別證兩者申領數量懸殊，失效識別證缺乏有效監管機制，且違

規占用車位之取締亦效率低落，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規定，公共停車場應保留 2%停車位作為身心障礙者

停車專用。為管理識別身心障礙者專用車位，身障者本人或同一戶籍之家屬須申請專用停

車位識別證明，此項證明包括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牌照以及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二、前揭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制度自民國 91 年施行迄今，專用車輛牌照或停車位識別證兩者僅

可擇一申請，然截至民國 102 年 6 月底止，領有專用牌照者計 8,143 輛，領有專用停車位識

別證者則有 309,148 輛。專用牌照相較於專用識別證更利於識別、便於查核管理，且有提醒

其他駕駛留意身障者行車安全等優點，其申領數量卻明顯偏低。究其原因，係身心障礙者

考量個人隱私、申領牌照需繳交規費，多數不願意申領專用牌照，顯然政府僅增設牌照，

卻無完善配套措施，實難收監管之效。 

三、再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申請原因消滅時，身障者本人或其家屬應將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繳

還原發證機關註銷，惟識別證失效後，社政主管機關實際上無法即時將其全面回收，失效

證件仍流通在外持續使用。綜上，鑑於專用牌照利於查核卻申領數量偏低、專用識別證缺

乏有效管理機制，顯示身障車位識別證明制度容有檢討改進空間。 

四、另依《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第 14 條，違規占用身障車位者，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6 條及《停車場法》第 32 條規定辦理，然違規占用身障車位事件仍

頻傳不斷，經詢主管機關亦查無任何相關執法取締之數據資料，顯示空有規定、執行效率

不彰。 

五、爰此，本席籲請主管單位，在制度上，應儘速檢討改進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牌照暨識別證

併行制度，確實回收失效識別證；在執行上，應加強取締身障車位遭違規占用情事、查核

冒用識別證，並與第一線警察機關及停車場管理人員建立聯繫通報機制，俾確實維護身心

障礙者權益。 

（二）本院李委員鴻鈞，有鑒於自今（103）年元旦起，全國 10 多萬名

護理人員全面納入勞基法工時保障，此為醫療體系之重要變革，

有助於保障護理人員工作條件，提升醫療服務品質。惟醫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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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彈，表示新制實施將導致人力不足，擬取消夜診和假日診，造

成民眾恐慌疑慮，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手術室與急診室等護理人員將排除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 之 1 條

「責任制」條款，回歸勞基法的一般工時規範。新制上路，除有助維護護理人員勞動權益

，護理人員工時正常化，亦有助於保障醫療品質。然而卻有院方團體以人力吃緊為由，揚

言將取消夜診及假日診，造成人民恐慌。 

二、護理人員納入勞基法回歸一般工時，係依期程分兩階段實施，門診護理人力已於 101 年 3

月 30 日列入勞基法，手術室、加護病房、急診等特殊單位護理人員，則有 2 年緩衝期，於

今 103 年 1 月 1 日始回歸工時保障。政策定案之初，推估需增添約 2,300 名人力之溢出費用

已編列預算，102 年更編列 25 億預算供醫院增聘人力。加上元旦排除責任制之特殊單位護

理人員，與門診分屬兩群不同之護理人員，醫院實不應以此為由犧牲民眾就醫權益。 

三、爰此，本席籲請主管單位，可考慮將惡意、大量關閉門診納入醫院評鑑項目，列為下年度

健保簽約條件，扣除健保補助，並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防止醫院以不當理由影響病人就

醫權益。 

（三）本院李委員鴻鈞，有鑒於來台旅遊人數持續成長，順應自由行及

背包客市場需求，加上網路發展趨勢，日租套房隨之快速成長。

惟日租套房無專人管理，目前亦沒有法源規範，按《發展觀光條

例》只能屬違規營業，其消防建管、衛生問題、房客及周圍住戶

安全皆未受保障，成危安死角。據統計，全國違法日租套房至少

上萬間，截至 102 年 8 月底止，全國 12 個縣市共取締 380 件，取

締件數比例甚低。爰此，本席籲請相關主管單位，除加強宣導、

掃蕩非法外，亦應輔導業者整合申請合法經營，同時考量因應來

台旅客型態結構改變，日租套房成為新興旅宿產業，應研議繼民

宿管理辦法後，制定管理辦法規範日租旅宿業之可行性，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如案由。 

（四）本院葉委員津鈴，對於環保署將召開兩場「土壤汙染管制標準」

及「土壤汙染監測標準」修正草案公聽會，由於該草案攸關農地

及水源區安全，除台北外，本席建議應要於彰化、台南、高雄、


